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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庆镇装修垃圾清运服务协议

合同编号：11N00245775X20253006

包件号：包件 1 合庆镇北片装修垃圾清运服务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人民政府

乙方： 上海清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装修垃圾管理有关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

用的原则，订立本协议。

第二条 甲方是浦东新区合庆镇装修垃圾源头和清运管理的责任主体，协同配合浦东新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开展装修垃圾管理工作。

第三条 乙方通过公开招标程序依法取得浦东新区装修垃圾清运作业服务单位资格，并

在甲方的辖区内提供装修垃圾清运作业服务，自觉接受并配合甲方管理。严禁转包、分包清

运作业服务资格。

第二章 服务范围、运输车辆和中转分拣场所

第四条 服务范围。甲方允许乙方在以下范围内从事装修垃圾清运作业：包件 1：合庆

镇高科东路以北片区（向东村、前哨村、朝阳村、勤奋村、共一村、红星村、庆丰村、庆星

村、永红村、东风村、跃丰村、向阳村、奚家村、青四村、青三村）装修垃圾清运服务。

第五条 运输车辆。为满足装修垃圾的清运需求，乙方在甲方辖区内从事装修垃圾清运

作业服务的运输车辆，车牌号分别为： 详见投标文件 。

第六条 中转分拣场所。乙方应将装修垃圾清运至本区合规的装修垃圾中转分拣场所：

装修垃圾中转站（地址：向阳圩路 188 号），或按有关流程运至指定的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

场所，不得擅自倾倒、堆放、处置装修垃圾。

上述中转分拣场所无法正常受纳的，甲方按照有关流程协调本区备案的其他场所受纳。

第三章 有效期、服务费用和结算方式

第七条 本协议有效期自 2025 年 5 月 6 日-2026 年 5 月 5日。（注：不得超过区级入

围有效期）

服务有效期内，由村与乙方自行签订清运服务协议。清运费将以不高于本次中标价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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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各使用单位与乙方自行协商一致后签订。合同一年一签，一年合同到期后进行考核，考核

达到优良后可续签次年合同，对考核不达标的清运单位，合同到期后不予续签。次年签订的

采购合同单价，原则上不得高于第一次确定的清运单价价格。服务期内，由合庆镇城运办按

半年度进行考核，如一年二次考核平均分低于优良，则取消下年度的清运资格，合同自动终

止，另行采购补录。

第八条 服务费用：人民币 6988800 元（大写：陆佰玖拾捌万捌仟捌佰元整），分项价

格在投标文件分项报价表中有明确说明。

第九条 结算方式：中标人根据实际清运量与服务单位自行结算。

第四章 作业服务规范

第十条 遵纪守法。乙方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及行业管理部门对装修垃圾运输、处置

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服从行业主管部门管理，遵守行业公约，诚信经营，文明施工，

规范作业，自觉维护本区装修垃圾运输行业形象。

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乙方应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企业生产安全管理，强化驾

驶员安全教育与培训，增强生产人员（驾驶员）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规范作业的意识，切

实做到作业规范、文明、安全和有序。

第十二条 清运合同。乙方应当主动与清运作业委托单位（或委托人）签订清运作业服

务合同，明确清运要求、清运费用标准等事项。

第十三条 清运要求。乙方应避开早晚高峰期进出住宅小区、安全装车、地面扫清，减

少清运作业扰民，积极落实装修垃圾清运新模式。运输车辆保持车容整洁，运输时平厢平盖、

密闭运输，做到运输途中垃圾不泄漏、不撒落、不飞扬。车辆进入中转分拣场所或资源化利

用场所后要配合场所管理。不得将装修垃圾转包给其他中标企业清运。

对装修垃圾中明显混有生活垃圾、大件垃圾、绿化垃圾、农业垃圾、工业固废、危险废

物等固体废弃物的，乙方应拒绝清运，并告知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改正。

第十四条 规范中转。乙方应将装修垃圾清运至本区备案的装修垃圾中转分拣场所或资

源化利用场所。乙方在清运作业服务前，应事先确定本区备案的中转分拣场所或资源化利用

场所能够正常接收装修垃圾。严禁擅自倾倒、堆放、处置装修垃圾。

第十五条 疫情防控。乙方应按照本市、本区和行业管理部门的疫情防控有关要求，落

实人员管理和场所管理，制定防疫应急预案，储备防疫物资。

第十六条 日常台账。乙方应在日常管理中制定台账，包括但不限于：作业人员培训情

况、运输车辆情况、车辆修理维护记录、车容车况日常自查记录、车辆清洗保洁记录、车辆

清运作业记录、投诉处理记录、疫情防控记录、违法违规处罚记录等。

第十七条 信息化平台。乙方应按照本区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通过本区的信息化平台

开展清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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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信息公示。乙方应当在本单位服务场所及其负责清运装修垃圾的物业管理区

域内、预约信息平台等公示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计价单位，以及监督举报电话

等信息。

第十九条 公众监督。乙方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配合甲方开展满意度调查、处理媒

体曝光和市民投诉等事项。

第五章 管理措施

第二十条 甲方根据有关规定及本协议的相关内容，采取指导、检查、培训等方式，对

乙方的清运作业服务进行监管。乙方有清运作业相关违法行为的，甲方及时移交违法信息至

相应执法部门。

甲方将装修垃圾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时向乙方宣传、解释，并收集乙方的

作业服务收费标准报区环卫管理部门。

第二十一条 甲方发现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向区绿化市容局报告：

1.本区内、跨区或跨市（省）擅自倾倒、处置装修垃圾的；

2.擅自设立、经营非正规建筑垃圾堆放点的；

3.委托或参与其他企业或自然人擅自倾倒、堆放、处置装修垃圾的；

4.将受委托清运的装修垃圾交由非成交企业清运的；

5.因管理不善，发生重大治安、刑事、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无法

正常运营的；

6.无法提供进入本区备案的装修垃圾中转场所或资源化利用设施服务协议的；

7.作业服务过程中（即非空载情况下），车辆擅自离开浦东新区的；

8.拒绝或妨碍甲方履行监管权利的、或对甲方、上级机关（机构）在监管中发现的问题

拒不改正的；

9.未按甲方要求，对服务价格进行公示的；

10.恶意低价竞争，扰乱装修垃圾市场秩序的；

11.服务质量不达标或与承诺服务标准不相符的，被投诉或举报后经核实，拒不整改的；

12.有其他严重违反行业管理相关法规或管理规定的要求的。

第六章 不可抗力

第二十二条 协议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本协议部分或全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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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履行，可以免除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

的损失。当事人违约履行期间发生的不可抗力，不具有免责效力。

第二十三条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 7 日内将不可抗力情况以信函、传真等书面形

式通知另一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 15 日内，向另一方提交本协议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

需要延期履行的报告及证明。

第七章 违约责任

第二十四条 如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采取扣减服务费用、终止协议等方式弥补违约损

失，并向区环卫管理部门报告。（具体条款可由双方自拟）

第二十五条 乙方被取消本区装修垃圾作业服务单位资格的，视为乙方严重违约，本协

议自动终止。

第八章 争议解决

第二十六条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依法向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第二十八条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乙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街镇全称）：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人民政府

地址：合庆镇庆荣路 381 号

联系人：徐勇

联系电话：13524893358

乙方（盖章）（企业名称）：上海清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上海市浦东新区

联系人：刘显坤

联系电话：68916281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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